办理机动车辆业务须知
一、机动车办理转移（过户）登记时，需携带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到本市各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进行车辆确认和交易后，由交易市场工作人员到指定二手车交易市场办理机动车转移（过户）登记手续。未申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车辆需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同时申领。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转移（过户）登记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或者海关批准的转让证明；属于超过检验有效期的机动车还需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二、机动车办理注销（报废）登记时，将报废机动车交售给机动车回收企业，填写《机动车注册、转移、注销登记/转入申请表》，并将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提交给回收企业工作人员审核。审核无误的，由回收企业工作人员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报废）登记，并将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交还给车辆管理所。

三、外籍号牌车辆和悬挂小型汽车号牌的中型客车因遗失、损坏需补、换领机动车号牌的，必须换发小型汽车号牌。除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外，还需提供一张机动车照片用于制作行驶证，并携带机动车登记证书予以签注。
四、机动车所有人购买机动车后尚未注册需申领临时行驶号牌的，携带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机动车来历证明和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到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办理申领手续。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对同一辆车最多申领三次（包括辖区内和辖区外）。

五、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在本市辖区内迁移、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单位名称）变更、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名称或者号码变更的，携带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相关事项变更的证明、《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到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变更备案手续。属于住所迁移或姓名（名称）变更的，还需提供一张机动车照片用于制作行驶证。

六、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包括管辖区域、邮寄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等）变更的，携带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可直接到所属管辖区域交警支（大）队车宣窗口办理变更备案手续。

七、取消停驶业务，对已经停驶还未复驶的车辆保留复驶业务。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机动车复驶时，携带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和申请复驶的申请书，有停驶凭证的还需携带停驶凭证，到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复驶手续。

八、机动车因更换车身、车架需要变更车辆识别代号或者更换发动机需要变更发动机号码的，应当先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检验，取得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后，再携带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机动车变更登记/备案申请表》到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变更登记。

九、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各项机动车登记和业务，但申请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的除外。代理人申请机动车登记和业务时，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所有人的书面委托。委托书内容应包含以下要素：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姓名（名称）、委托事项、委托时间、有效期限、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签字（盖章）等。
十、机动车辆失窃，凭刑侦部门提供的机动车失窃证明，到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车辆管理所档案科办理报失登记手续。

十一、因受场地条件限制，在车辆管理所一分所（哈密路）和二分所（莘庄）办理业务的大型车辆，不能进入分所场地内。需要查验的大型车请至以下地点进行查验：

一分所大型车查验窗口：普陀区兰溪路1888号第四十四机动车安全检测站内。

二分所大型车查验窗口：闵行区沁春路179号2号门对面巴士二汽停车场内。

需在一分所办理业务的沪C号牌车辆，不能驶入市区，查验必须在上海市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1000号。

十二、为体现就近便民原则，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三个分所按照辖区业务量、场地条件等因素，对车辆和驾驶员业务进行管辖区域的划分：

一分所（哈密路）受理行驶证和驾驶证上住址属于长宁、普陀、静安、闸北、宝山和嘉定6个区和市属单位的车辆、驾驶员业务。

二分所（莘庄）受理行驶证和驾驶证上住址属于闵行、卢湾、徐汇、松江、金山和青浦6个区的车辆、驾驶员业务。

三分所（浦东）受理行驶证和驾驶证上住址属于浦东新区、黄浦、虹口、杨浦、奉贤和崇明6个区（县）的车辆、驾驶员业务。

注：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地址变更到本市辖区外的变更登记、机动车申领临时入境号牌和行驶证业务、车辆办理抵押、质押手续、教练车、警备车等车辆办理各项登记业务均只能在一分所（哈密路）办理；机动车样车受理登记只在三分所（浦东）办理。

* 网上办事请您在政府网站（http://gaj.sh.gov.cn）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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